
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成发改财金 (2020) 90 号

成都市发改委 成都市经信局
关于做好疫'1育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

名单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市国资委，各区(市)县发改、经信部门，市内有关企业: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

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}} (发改办财金

(2020) 176 号)和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

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管

理有关工作的通知)} (川发改财金 (2020) 105 号)要求，依

据《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

策的公告}} (财政部、税务总局 2020 年第 8 号，以下简称"



号公告)) ) ，为做好我市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

单申报工作 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纳入名单管理的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政策

(一)根据 ({8 号公告)) ，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

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

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;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

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

税额，其中，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

加的期末留抵税额。

(二)企业生产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具体范围，根

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

具体范围的函)) (发改办财金 (2020) 145 号)文件确定，分为

医疗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两类，详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

清单(见附件 1 ，以下简称《清单)) )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

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予以动态调整。

二、企业申报要求

申请纳入名单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须符合

以下条件:

(一)在疫情防控期间，从事《清单》规定的疫惰防控

重点保障物资生产，且合法合规经营的。

(二)对于从事多种经营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，只

有集团内生产《清单》范围内产品的纳税人才能纳入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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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同一家企业生产经营范围符合《清单》中多个类

别的，按产量(产值)比重较大类填报。

(四)如需享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相关政策，须说明

已扩大或拟扩大产能新购置设备等情况。

(五)申报企业需填报《信用承诺书)) (见附件 4) 。

三、企业申报流程

(一)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分类审核市级及以下符合条

件的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，其中，市发改委负责审核

生活物资类生产企业名单(见附件 2) ，市经信局负责审核

医疗应急物资类生产企业名单(见附件 3 )。

(二)市国资委统一审核所管理的市属国有企业，按类

别汇总后分别报送市发改委和市经信局。

(三)市属非国资委管理企业可直接按类别分别向市发

改委和市经信局申报。

(四)各地企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各区(市)县发

改部门审核生活物资类生产企业名单报市发改委相应处室，

各区(市)县经信部门审核医疗应急物资类生产企业名单报

市经信局。

(五)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按类别分别审核企业名单，

定期报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厅。

四、企业范围及市发改委和市经信局负责处室联系方式

(一)生活物资类生产企业(市发改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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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帐篷、棉被、棉大衣、折叠床等救灾物资，方便和速冻

食品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。

负责处室:市发改委经贸处，联系人:刘俊， 61884060 , 

172678712@qq.com 

2. 蔬菜种苗、仔畜雏禽及种畜禽、水产种苗、饲料、化

肥、种子、农药等农用物资以及蔬菜、肉蛋奶、水产品等"菜

篮子"产品生产企业。

负责处室:市发改委农经处，联系人:吴乐天， 61885579 

3.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需要重点保供的粮食、食用油、食盐、

糖等生产企业。

责任处室:市发改委粮调处，联系人:杨羽， 61885630 , 

liangtiaochu@ 163 .com 

4.名单汇总

责任处室:市发改委财金处，联系人:谢莹， 61886148 

(二)医疗应急物资类生产企业(市经信局)

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、隔离服、隔离面罩、医用及具

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、

负压救护车、消毒机、消杀用品、红外测温仪、智能监测检测系

统、相关医疗器械、酒精和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。生产上述物资

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、重要设备和相关配套设备。为应对疫情提

供相关信息的通信设备。

负责处室:市经信局工业投资处，联系人:吴见殊， 6188161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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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连平， 61881608 

五、加强名单管理

(一)市国资委、各区(市)县发改、经信部门要严格

加强名单管理，重点审核企业生产产品是否符合本通知支持

范围，是否发挥疫情防控生产保障作用。一旦发现企业有弄

虚作假、骗取税收优惠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及时调整出名单，

通知同级财政、税务部门取消享受相关税收政策资格， 并按

照有关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，并及时向市发改委、市经信

局等部门通报相关情况。

(二)市国资委、各区(市)县反政川 汪信部门要加强

与同级财政、税务等部门工作衔接配得考?了解灾情防控
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情况，加强对企服务，发现问题要及

时协调解决，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等有

关部门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(一)请各申报单位(企业)于每周一中午 12:00 前按类

别将申报材料(汇总申请企业名单及《信用承诺书)) ) ，分

别报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 。

(二)进入名单企业，按原申报渠道通知相关企业。

(三)名单管理中涉及税收政策相关问题由财政、税务

部门负责解释。

(四)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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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行通知。

附件: 1.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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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申请表

(生活物资类)

3.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申请表

(医疗应急物资类)

4. 信用承诺书



附件 1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

一、医疗应急物资

1、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、隔离服、隔离面罩、医用

及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

剂盒、负压救护车、消毒机、消杀用品、红外测温仪、智能监测

检测系统、相关医疗器械、酒精和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。

2、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、重要设备和相关配

套设备。

3、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信息的通信设备。

二、生活物资

1、帐篷、棉被、棉大衣、折叠床等救灾物资。

2、疫情防控期间市场需要重点保供的粮食、食用油、食盐、

糖，以及蔬菜、肉蛋奶、水产品等"菜篮子"产品，方便和速冻食

品等重要生活必需品。

3、蔬菜种苗、仔畜雏禽及种畜禽、水产种苗、饲料、化肥、

种子、农药等农用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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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申请表(生活物资类)

报送单位(加盖公章) : 

社会
信用代码

企业
税务联系人

一、糖、方便和速冻食品生产企业，化肥、农药生产企业

报送时间:

生产的疫情防|需享受企业所得|申请增值税增|已扩大或拟扩大产
电话号碍|控重点保障物|税税前扣除政策|量留抵退税(是|能购置的设备及企|备注

资 I (是/否) I /否) I 额(万元)

二、蔬菜、肉蛋奶、水产品等"菜篮子"产品生产企业，蔬菜种苗、仔畜雏禽及种畜禽、水产种苗、饲料、种子生产企业

三、食盐生产企业

四、帐篷、棉被、棉大衣、折叠床等救灾物资生产企业，粮食、食用油生产企业

联系人及电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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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瘦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申请表(医疗应急物资类)

报送单位(加盖公章) : 报送时间:

I A . 11. I I 生产的疫情防|需享受企业所得|申请增值税增|已扩大或拟扩大产
社会 | 企业 | | | | | 

| | 电话号码|控重点保障物|税税前扣除政策|量留抵退税(是|能购置的设备及企|备注
信用代码 |税务联系人| | | | | 

I .VU . ....,"V\..AI" ~ I I 资 1 (是/否) I /否) I 额(万元)

一、医用防护服、隔离服、隔离面罩、医用及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负压救护车、消毒机、消杀用品、酒精等医用物资生产企
业，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、重要设备和相关配套设备生产企业

二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、红外测温仪、智能监测检测系统、相关医疗器械、药品等医用物资生产企业， 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、
重要设备和相关配套设备生产企业，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信息的通信设备生产企业

联系人及电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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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信用承诺书

我单位(名称) 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。现就申报疫情 、

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郑重承诺如下:

一、我单位申报材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

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二、我单位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开展生

产经营活动，主动接受监督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。

三、我单位承诺无弄虚作假、骗取税收优惠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自觉接受政府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.

四、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同意调整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

物资生产企业名单，取消享受相关税收政策资格，退回所享受的

优惠资金支持，并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
(四川)。

五、若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将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章和政

策规定接受处罚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特此承诺!

承诺单位(加盖公章) : 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 : 

2020 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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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:主动公开

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5 日印发


